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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北京银行业保险业清廉金融文化建设自律公约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 为深入推进北京地区银行业保险业清廉金融

文化建设，坚持政治过硬、能力过硬、作风过硬标准，锻造

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金融干部人才队伍，营造首都

金融行业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与发展环境，促进各会员

单位依法合规经营，切实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消费者合法权

益，制定本公约。 

第二条  北京市银行业协会、北京保险行业协会按照有

关规定，为各会员单位开展清廉金融文化建设工作提供支持

保障。各会员单位应对北京市银行业协会、北京保险行业协

会推进行业清廉金融文化建设工作给予支持和配合。 

第三条  本公约适用于北京市银行业协会、北京保险行

业协会相关会员单位。 

 

第二章 清廉自律约定 

第四条  各会员单位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、中央

金融工作会议精神，深刻领悟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，

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

将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贯穿于清廉金融文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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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的全过程，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坚持诚实守信、

以义取利、稳健审慎、守正创新、依法合规，把清廉金融文

化作为一体推进“三不腐”机制建设、防范化解金融领域风

险的重要内容和有效载体，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提

供坚强保障。 

第五条  各会员单位应笃学清廉金融文化理论，将习近

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、党风廉政建设、廉洁文化建设

的重要论述作为集体学习、日常廉洁教育、干部提拔任前教

育、新员工入职培训等必学内容，增强依法合规经营、廉洁

从业兴业的思想行动自觉。 

第六条  各会员单位应立足北京作为全国政治、文化、

国际交往和科技创新中心以及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功能定

位，坚持首善标准，依托部委、大型金融机构总部和高等院

校密集的区位优势，用好用活北京地区丰富的清廉教育资源，

广泛开展清廉金融文化建设活动。 

第七条  各会员单位应在清廉金融文化建设工作中充

分展现大局意识，努力形成行业合力，不断丰富“首善京华 

清风廉韵”品牌的内涵和外延，共同提升首都清廉金融文化

品牌的社会影响力。 

第八条  各会员单位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清廉金

融文化建设工作方案，努力在单位内部营造“以清为美”“以

廉为荣”的环境氛围，厚植以清廉、诚信、合规、稳健、务

实、为民为鲜明特点的金融文化理念，不断提高干部员工拒

腐防变免疫力，努力做到风清气正、纪律严明、班子廉政、



- 3 - 

 

员工廉洁，以扎实的清廉金融文化建设成效为首都银行业保

险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。 

第九条  各会员单位应将清廉从业要求嵌入到公司治

理、业务流程、内部控制、合规管理等经营发展的各领域、

各岗位、各环节当中，防范商业贿赂、设租寻租、利益输送

等问题，建立重要岗位关键人员异常行为常态化排查机制，

广泛开展廉洁风险排查防控，充分发挥清廉文化的导向作用，

努力实现清廉文化建设与业务经营发展的有机融合。 

第十条  各会员单位应主动配合监管部门加强“亲”“清”

监管关系的构建，着力强化员工行为教育和管理，规范全体

干部员工与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日常交往行为，严格落实与

监管部门“零物质往来”的铁律，自觉维护北京地区银行业

保险业监管部门与被监管机构之间健康和谐的政治生态。 

第十一条  各会员单位应积极建立从业人员“黑、灰名

单”管理机制，加强对本机构干部员工受到刑事处罚、行政

处罚、党纪处分、内部处分等情况的收集、汇总、管理，及

时向有关单位报送受处分人员信息，为监管机构审查高管任

职资格、业内其他机构人员选拔任用提供重要参考，杜绝问

题人员“带病提拔”和“带病流动”。 

第十二条  各会员单位应强化清廉金融文化建设工作

考核，将廉洁从业情况纳入董事（理事）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层及其成员履职评价内容和员工绩效考核体系，将廉洁意见

作为员工选拔任用、职务调整的基本审核条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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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监督与管理 

第十三条  北京市银行业协会、北京保险行业协会负责

自律管理，有权组织对各会员单位清廉金融文化建设工作进

行评价督导，各会员单位应予以配合。 

第十四条  对于违反本公约规定的会员单位，北京市银

行业协会、北京保险行业协会可采取口头或书面的形式进行

提醒，并可依情节轻重予以处理。 

第四章 附则 

第十五条  本公约审议通过后，会员单位自愿签署，并

由北京市银行业协会、北京保险行业协会正式发布后生效。 

第十六条  本公约生效后与新颁布的法规、规章、规范

性文件、监管要求不一致的，按新颁布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七条  本公约由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理事会、北京保

险行业协会理事会负责解释。 

 

 


